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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DB13/T 2528-2017《煤矿水害防治》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1部分：顶板水害防治； 

——第2部分：底板构造探查治理； 

——第3部分：底板注浆加固； 

——第4部分：地面区域治理； 

——第5部分：老空水害防治。 

本标准为DB13/T 2528-2017的第4部分。 

本标准由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邯郸宝

峰矿业有限公司九龙矿。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德昶、韩堂惠、耿俊红、葛文占、刘芳亮、赵庆彪、王铁记、关永强、赵

章、 智建水、武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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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矿水害防治  第 4 部分：地面区域治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面区域治理工作及其矿井防治水基础工作的相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深大于800 m、存在隐伏导水构造、受底板高承压强含水层威胁，在地面进行区域

治理的矿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663  煤矿科技术语 第1部分:煤炭地质与勘查 

GB 50451  煤矿井下排水泵站及排水管路设计规范 

GB 51070-2014  煤炭矿井防治水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566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面区域治理技术   

在地面施工定向水平多分支钻孔，对一定区域内的煤层底板隔水层进行注浆加固,或对煤层底板

奥灰含水层进行注浆改造，封堵煤层与奥灰含水层间的导水通道,增强隔水层阻水能力或改造含水层

富水性能的技术。 

3.2  

高承压含水层   

静水压力大于8MPa的承压含水层。 

4 防治水基础工作 

4.1 防治水机构与队伍 

4.1.1 专门防治水机构 

设立专门防治水机构，配备不少于6名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至少有2人取得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 

4.1.2 防治水机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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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编制矿井防治水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及“一矿一策”、“一面一策”水害防治措施； 

b) 编制防治水物探、钻探工程方案设计、防治水专项设计及防治水技术安全措施，并按照上一

级公司的审查意见组织实施防治水工程； 

c) 编制水文地质情况分析报告； 

d) 修订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报告； 

e) 编制、实施水害应急预案； 

f) 负责矿井水文地质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归档和编图工作； 

g) 负责矿井水情、水害预报、水患排查及各种临时预报工作； 

h) 负责矿井水文动态观测工作； 

i) 检查、监督、指导日常防治水技术工作等。 

4.1.3 专门探放水作业队伍 

设立专门探放水作业队伍，配备满足探放水需要的作业人员，并经特种作业资格培训，持证上岗

作业。 

4.2 防治水制度 

4.2.1 防治水技术制度 

建立水害防治技术管理制度、水害预测预报制度、探放水制度、定期分析制度。 

4.2.2 防治水管理制度 

建立水害防治岗位责任制、水害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防治水资金投入制度、“一矿一策、一面一策”

制度、地面区域治理管理制度。 

4.2.3 应急制度 

建立重大水患停产撤人制度、相邻矿井安全预警通报制度、暴雨期间巡视及停产撤人制度。 

4.3 防治水装备和系统 

4.3.1 物探装备 

配备矿用瞬变电磁仪或其它物探仪器。 

4.3.2 井下钻探设备 

小型矿井至少配备3台，中型矿井至少配备4台，大型矿井至少配备5台；配备的探放水钻机额定钻

距不得小于300 m；至少配备1台钻孔测斜装置。 

4.3.3 专用注浆系统 

建立地面注浆站和井下注浆管路，注浆能力满足回采工作面底板加固、超前注浆和异常区注浆加

固处理等要求。 

4.3.4 水文监测系统 

建立地下水动态观测系统，对矿区内主要充水含水层水位、矿井涌水量、水平（采区）涌水量、

主要突（出）水点涌水量等进行在线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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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防治水基础资料 

4.4.1 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 

a) 结合矿井采掘衔接规划，编制防治水中长期规划（5年）； 

b) 每年底编制下一年度防治水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年度采掘范围，采掘工作面水害因素分析、

治理方案及主要安全技术措施，水害治理工程量、资金等。 

4.4.2 预测预报 

按期开展水害隐患排查，编制并下发年度、月度采掘工作面水害预测预报。采掘过程中发现水害

异常，及时下发临时水情水害预测预报。 

4.4.3 图件 

按《煤矿防治水规定》要求编制防治水必备图件，并编制区域治理规划图、区域治理设计图和区

域治理成果图。 

4.4.4 台帐 

按《煤矿防治水规定》要求建立防治水基础台账，并建立区域治理台账和物探成果验证台账。 

4.4.5 报告 

具有勘探地质报告、建井地质报告或矿井地质报告、地质类型划分报告、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报告、

区域治理竣工报告和区域治理评价报告。 

4.4.6 资料管理 

建立地测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及时更新地测防治水资料。防治水资料实现档案化管理，做到“一

面一档”，档案资料内容应包括： 

a) 工作面掘进、回采地质说明书； 

b) 水文地质情况分析报告、专门水文地质情况报告； 

c) 日常水文地质调查、观测及编录成果，钻探、物探、化探成果资料； 

d) 探放水工程设计、施工记录、效果验证资料、工程总结； 

e) 区域治理工程设计、施工、效果验证、验收、总结等资料； 

f) 采后总结。 

5 地面区域治理工作 

5.1 技术路线 

地面区域治理，井下物探佐证，有异钻探查验，注浆加固补强。 

5.2 补充勘探 

新水平延伸或采区设计前，具备条件的地区，在地面采用三维地震、瞬变电磁、钻探工程等水文

地质勘探手段，查明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5.3 水文地质条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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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综合物探和钻探成果，对工作面水文地质条件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主要水害因素，提出水文

地质情况分析报告。 

5.4 地面区域治理工程 

5.4.1 设计要求 

a) 区域治理工程概况，包括治理范围、位置、水文地质条件、治理可行性和必要性、治理范围

及达到的目标； 

a) 钻孔布置方案，包括地面主孔、分支孔、井下观测钻孔、检验钻孔的布置； 

b) 钻孔施工技术要求，包括固孔、水文地质观测、取芯及孔斜要求，压注试验，加固层位，注

浆材料，注浆参数，加固质量标准，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c) 钻孔施工管理要求，包括现场管理、工程质量控制和管理； 

d) 经济效益，包括工程量预计，工程概算，工期及技术经济效益分析。 

5.4.2 设计审批 

矿总工程师组织编制设计方案，煤矿企业总工程师审查，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 

5.4.3 区域治理质量控制 

a) 固管要求：施工至设计深度后下入套管，用水泥浆固管凝固 72 h，扫孔到原孔深下 0.3 m～0.5 

m 处做耐压试验，并稳定 30 min； 

b) 层位控制：采用随钻测控技术，将目标层位控制在设计范围内； 

c) 钻孔轨迹控制：按设计坐标控制钻孔轨迹，要求钻孔轨迹与设计轨迹误差不超 5 m，关键落点

误差不超 1.5 m； 

d) 注浆参数控制：采用先进制浆工艺，确保浆液质量，每小时至少测一次浆液比重，将其控制

在设计范围内； 

e) 水泥质量检验：水泥一个批次取 1至 2 个水泥样品做合格性实验。 

5.4.4 区域治理技术管理 

a) 布孔方式：采用主孔和分支水平孔方式，分支水平孔呈 “带”或“羽”状布置，与裂隙和构

造发育方向垂直或斜交，分支水平孔间距应根据实测浆液扩散半径来考虑，一般按 40 m～60 

m 考虑，一个主孔原则上应布置多个分支孔，遇特殊或导水构造发育地段时，加密孔间距； 

b) 层位选择：选择奥陶系灰岩含水层顶部或其它可注性含水层，作为注浆目标层； 

c) 岩屑鉴定：进入基岩后，每 1 m 捞 1包砂样至终孔，并做好鉴定，建立地层剖面； 

d) 井深控制：核对钻具长度和井深，每打完一根钻杆和起钻前必须校对井深，井深误差不得超

过 0.1 m； 

e) 水文观测：钻进过程中，做好简易水文观测记录工作； 

f) 注浆起始标准：钻进过程中达到设计漏失量后开始注浆，根据压水量及注水水压，确定注浆

参数； 

g) 注浆结束标准：注浆泵吸入量达到 35 L/min 以下且注浆孔孔口压力达到设计压力，并稳定 30 

min，即可结束单孔注浆。注浆封闭后，扫孔到原孔深下 0.3 m～0.5 m 处做耐压试验，并稳定

30 min，否则重新注浆加固，直至达到设计要求。 

5.4.5 区域治理工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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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治理工程结束后，施工单位提交竣工报告，由煤矿企业总工程师组织验收。 

5.4.6 区域治理效果评价 

区域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后，经井下钻探、物探等综合验证，确认达到治理要求，由煤矿企业总工

程师组织评审。 

5.5 掘进超前探测 

5.5.1 经过区域治理的工作面 

掘进前要进行超前物探佐证查异，物探超前距大于30 m，进一步验证地面注浆改造加固效果，未

发现物探异常的可正常掘进；发现物探异常时采用钻探验证，进行补强注浆加固治理，直至水患消除。 

5.5.2 区域治理未覆盖的区域 

掘进前按规程要求进行超前钻探和物探，超前钻孔平距不大于150 m，并对关键钻孔进行测斜。 

5.6 采前验证及补强注浆 

5.6.1 工作面采前要进行不少于 2种以上的物探验证，对物探异常区要进行钻探验证，确定的异常地

段进行补强注浆加固，直至符合要求。 

5.6.2 注浆终压不得小于静水压力值的 1.5 倍，若静水压力大于 10 MPa，注浆终压应高于静水压力 2 

MPa 以上，终孔吸浆量不得大于 35 L/min。 

5.7 安全防护 

矿井防隔水煤（岩）柱、排水系统、抗灾排水系统、防水闸门、防水闸墙、应急救援等安全防护

措施，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规定》的相关要求。 

矿井排水系统的建立还应符合GB 51070-2014及GB 50451的有关规定。 

防水闸门、防水闸墙及潜水泵强排系统的建立还应符合GB 51070-2014的有关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